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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龙城法〔2014〕18号


关于印发2014年度龙湾区餐厨垃圾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中队：
现将《2014年度龙湾区餐厨垃圾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温州市龙湾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

                   2014年4月21日


  温州市龙湾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14年4月21日印发
龙湾区餐厨垃圾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餐厨垃圾管理，规范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行为，防止出现餐厨废弃食用油脂经过加工回流餐桌问题，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温州市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决定开展查处打击餐厨垃圾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活动。为此，制定本整治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源头管理、整合资源、协调发展、强化监管”的原则，以“政府主导、法制管理、分类收运、科学处理、市场运作、资源利用”为目标，通过政策、法规、技术、经济等综合手段，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区的餐厨垃圾管理网络，严厉打击非法收运餐厨垃圾的违法行为，从源头上防止泔水油、地沟油等有毒食品流入消费市场，以提高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专门成立餐厨垃圾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局长周安敏担任组长、党委委员冯宪尧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城管一科负责人、政策法规科负责人、执法监督科负责人、各中队队长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城管一科。 

三、工作步骤

为确保此次专项整治等工作的稳步推进，根据《温州市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职责分工，具体按以下两个阶段实施。 
准备阶段（2014年3月份—2014年4月份） 

1.全面排查。各中队负责对辖区内经营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单位根据餐厨垃圾去向信息月度汇总表中相关信息进行日常登记。餐厨垃圾去向信息月度汇总表及数据统计资料于4月25日前报城管一科（邮箱：764728799@qq.com），作为每次专项整治活动的基础依据。

2.加强宣传教育。各中队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开展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社会宣传；运用城管96310举报电话，鼓励市民群众积极举报非法收运、处置餐厨垃圾等行为；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予以曝光，强化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及收运处置单位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意识，增强市民食品安全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长效管理机制。

3.规范管理。根据前期普查数据，各中队要及时督促辖区内还未与政府特许的餐厨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置企业签订回收协议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于4月底前签订协议。

（二）整治阶段（2014年5月开始）

1.分类筛选。根据前期的全面排查，各中队在本辖区基础数据中罗列出未与政府特许的餐厨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置企业签订回收协议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和已与政府特许的餐厨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置企业签订回收协议但餐厨废弃食用油脂仍由无资质回收单位回收的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以及市场上多家无资质非法回收单位作为此次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活动中的重点打击对象。

2.专项整治。根据分类筛选情况，各中队要每月25日前开展一次餐厨垃圾专项整治行动。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现场核定等方式加强对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企业的日常管理，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记录。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并予以行政处罚。并组织对各中队餐厨垃圾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对问题突出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将督促整改并列入局对中队考绩的依据。每月开展的专项整治活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要于当月28日前上报城管一科（邮箱：764728799@qq.com，表格样式参照附件）。
3.整治目标。根据2014年市局对我局重点工作目标要求，到2014年6月底经营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餐饮单位的废油规范收运率达到80%以上，至年底全面规范收运；到2014年10月底，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餐饮单位以及经营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单位与政府特许的餐厨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置企业全部签订收运协议，至年底达到基本规范收运。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餐厨垃圾管理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各相关单位应高度重视餐厨垃圾管理推进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落实责任，务求实效。各责任单位应根据专项整治方案，结合自身职责，研究制订具体工作方案，落实管理责任，做到责任到人，行动统一，切实解决全区餐厨垃圾无序管理的问题。 

（三）广泛宣传，争取支持。深入广泛地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宣传活动，强化餐饮从业者的遵纪守法意识和市民的监督意识，争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各单位要结合管理工作的进展，开展法规培训、业务培训等，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附件

餐厨垃圾非法收运专项整治报表

                                                               （）月份          
	单 位
	机构企事业单位数量
	已签订数量
	未签订数量
	签订率
	存在问题
	下月计划
	备 注

	
	
	
	
	
	
	
	

	
	
	
	
	
	
	
	

	
	
	
	
	
	
	
	

	
	
	
	
	
	
	
	

	
	
	
	
	
	
	
	


本报表于每月28日前上报城管一科（邮箱：764728799@qq.com）。



